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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英正式要求日寇謝罪 

倫
敦w
日
電
。是R
關
於
日
寇
飛
機
悟
傷
英
大 

使
許
閣
森
案
。
英
政
府
等
候H
本
向
英
正
式
謝 

罪
。

昨
日
英
外
相
文
典
：
已
訓
令
駐
吏
京
英
大
使
館 

之
參
事
官
。達
斯
氏
。向
倭
外
相
廣
田
弘
毅
。，正 

式
提
出
三
項
要
求
如
左
。。

1?

倭
政
府
正
式
向
英
政
府
謝
罪
。。 

㊁
日
政
府
對
此
案
之
犯
人
宜
施
相
官
之
懲
戒
，C 

今
倭
政
府
須
保
證
用
必
要
之
方
法
制
止
同
様
事 

件
之
麗
生
。。

關
於
賠
欺
事
英
之
抗
議
文
未
提
及"
蓋
英
政
府 

曾
聲
言
中
倭
兩
國
須
共
同
負
責 
賠
償
英
人
因 

戰
事
所
受
損
失
也
。。

•
美水兵千三百首途赴華 

美
國
加
省
汕
提
哥
廿
九
日
電
：
美
海
軍
陸
載
峡 

第
六
團
。共
干
三
百
零
八
人
。。是
日
由
此
間
乘 

連
船
。初
罔
號 
及
輕
裝
巡
洋
艦
一
瑪
布
路
歇
號 

向
上
海
出■
。、此
千
三
百
餘
水
乓
皆
配
足
檜
械 

。。由
此
間
水
乓
營
房
步
行
至
碼
頤
下
麻

C

据
其 

統
帶
官
二
保
罔
旅
長
稱
、。余
等
此
次
赴
筆
之
責 

任
爲
保
證
駐
中
國
之
美
僑
性
命
財
產
云 

■
期拉士架華工捐軍餉 

亞
拉
士
架 6
 治
坎
坤
计
日
電
。粤
省
留
學
生
劉 

三
。
是
日
在
此
間
扶
輪
會
演
説
云
：
亞
拉
士
架 

區
製
罐
頤
魚
撤
之
筆
工
〉
已
將
本
年
所
獲
之
工 

金
百
分
之
五
捐
與
中
國
政
府
作
軍
費
二
伊
料
今 

囘
中
日
兩
國
將
有
長
期
戰
爭
云

•
寧外交部向美道歉 

▲
因
飛
機
誤
擊
賀
華
總
統
輪 

革
盛
頓
卅
日
〃
國
際
社)
電
，
型
飛
機
誤
擊
美
總 

統
船
賀
举
案
。發
生
後
未
及
十
二
點
鐘
、C

中
國 

外
交
部
當
局
卽
向
美
國
驻
羣
大
使
。 
/I 森 
道
歉 

同
時
中
國
政
府
對
美
允
行
下
列
色
項
辦
法
。。 

㊀
給
欵
賠
足
賀
華
輪
之
負
傷
乘
客
與
船
員
，。 

㊁
給
款
賠
償
總
統
輪
船
公
司
。。因
賀
事
輪
受
損 

傷U
。

@
懲
戒
此
案
之
華
飛
機
駕
駛
員
，。 

0
中
國
方
面
务
力
保
置
今
後
不
有
同
樣
事
件
曾 

生
。

聞
美
政
府
當
局
對
此
案"
。以
中
國
旣
道
歉
。
故 

完
全
滿
意
云:

•
美商船停止赴滬 

華
盜
頓
卅
日 
國
際
社)
電
。。華
飛
機
在
距
吳
淞 

口
外
五
十
英
里
海
面
誤
炸
美
總
統
輪
船
賀
華
號 

。，炸
彈
爆
傷
箕
輪
乘
客
三
名
一、船
員
七
名 

C

中 

國
當
道
雖
向
美
政
府
道
歉:
但
美
政
府
業
已
下 

令
今
後
美
國
商
船
當
不
駛
赴
上
海
。。以
免
再
受 

危
險
"
。所
有
運
載
難
民
出
險
之
責
任
；
當
由
美 

軍
艦
擔
負
云

•
坎拿大皇后輪不往滬 

上
海W
 
一
日
電
。。自
華
机
誤
擊
賀
華
輪
案
發
生 

後
。
詩
丕
亞
輪
船
坎
拿
大
皇
后
號
即
取
消
來
滬 

之
行
。。該
船
原
定
九
月   

31
日
駛
來
上
海
云
。。 

•
敵机炸擊淸州

▲
爆
嫖
平
民
八
十
人 

上
海w
一
日
電
。。茲
据
中
國
政
府
机
關
中
央
通 

飢
社
消
息
。。最
近
敵
方
轟
炸
机
廿
八
架
。、炸
擊 

華
北
津
浦
鏡
路
線
淸
州
。。炸
斃
中
國
平
民
八
拾 

名
云
，。

子被徵入伍 

"
當
道.實
施
總
動
員
例
。0
第 

。所
有
國
內
男
子
由
卜
八
至

芍

:
平
民
死
傷
七-白
餘
・
・
今 

・，̂
 平 
民
三
百
餘
：
另
傷

■
賊
机
前 

朝
又
炸

一

!1! 一
京
卅H
電 

+

宦
條
之
一

數
百
：

•
我
軍
在
上
海
仍
奮
殺
賊•
・
南
市
江
灣
及
北
站 

至
楊
樹
浦
・
・
時
有
劇
戰♦
・

•
我空軍卅日向吳淞賊艦 

轟炸。及飛虹口、楊樹浦 

等處攻敵。。賊方損失極 

重。並派大軍向黃浦江 

岸之敵猛攻。。賊卒死傷 

甚多
•
我
空
軍
觀
美
國
總
統
船
賀
華
號
爲
倭
運
船
： 

向
之
投
炸
・■
傷
七
人
。二
人
重
傷
・
滬
市
長
俞 

鴻
鈞
：
對
此
事
表
示
缺
憾••
聲
明
係
我
空
軍 

一 
時
誤
會
・
南
京
當
局
，對
此
事
允
負
全
責•■ 

•
南
京
政
府
，・
以
此
次
爲
國
家
存
亡
關
頤
・
・
特 

下
令
募
兵'
・
以
充
實
殺
賊
力
量•
， 

•
張
家
口
一 
向
係
劇
汝
明
軍
盡
力
固
守
抗
戰
・■ 

因
我
方
利
器
不
如
人
・
・
迫
要
退
守
洋
河
： 

•
南
口
我
軍
經
數
早
期
苦
戰
：
賊
大
受
創••
乃 

不
顧
人
道
・
・
用
毒
氣
進
攻
：
我
軍
迫
要
西
退 

至
居
庸
關
・•
與
生
力
軍
聯
絡
・
・
据
險
固
守■• 

■
廣
東
第
四
路
軍
總
部
・
・
以
中
倭
戟
爭
擴
大
： 

特
將
軍
制
取
消
：
以
師
爲
軍
單
位
：
在
總
部 

指
揮F..■
共
設h
軍•
・
以
便
統
轄
，• 

6
卅 一 日晨1。獸機數架。 

謀炸廣州飛機塲:
投落 

二彈於沙河方面。。略有 

損失。旋爲我空軍逐退 

。。同時又有獸機在吾粤 

之東部空防出現。。意圖 

侵犯。。
重
奥
电
利 

•
敵机向廣州投炸

▲
炸
擊
石
牌
飛
机
塲 

上
海
卅
一
日
電
。。最
近
倭
寇
飛
机
六
架
。。兩
次 

飛
至
廣
州
投
炸
、
皆
被
我
机
逐
退
。。此
六
架
敵 

机
先
飛
至
石
牌
〔距
中
山
大
學
東
端
十•五
英
里) 

飛
行
均
投
炸
：
但
倭
机
所
投
之
彈
有
不
爆
發
者 

。。其
餘
已
經
爆
發
之
彈
則
爆
斃
男
女t
八
名
。 

第
一
一
次
爲
上
午
十
一 
点
鐘
。一
此
倭
机
六
架 
又 

欲
飛
囘
廣
州
投
炸
。。途
次
惠
州
被
我
机
逐
退
云 

•
華
代
表謂倭爲遠東大戰之戎首 

日
內
瓦
卅
日
電
。。是
夕
中
國
代
表
在
此
間
謂
日 

本
惹
起
遠
東
戰
爭
：
此
場
戰
爭
現
目
僅
爲
發
輙 

險
「
將
來
必
繼
續
大
戰
云 

一
四
卜
五
歲
若
皆
須
被
徵
入
伍
。經
誌
昨
報
。
説 

者
謂
此
辦
法
。。將
來
全
圆
町
有
四
千
萬
男
子
執 

戈
抗
日

.14。。

■
敵艦又

▲
敵
将
大
舉
進
攻
我
防
線
一 

上
海
卅 
一 
日(
美
聯
社 
电
。
今一

。一 揚
子 

向
岸
上

軍
戦
艦 
。乂
以

江
與 

射
擊

爲
賊
軍
大
舉
進
攻
上
海
一
帶

華
軍
防
線
之
先
聲
广
：

•
我機炸擊楊樹浦與虹口 

▲
炸
銘
敵
兵
韻
衆

上
海
卅
一
日
一
統
一
社)
電
、
昨
星
期 
一
日
中
國

擊
楊
樹
浦
與
虹
口
：
賊
軍
因
是
死

飛
機
多
架 

傷
頗
衆
及 

■
我图
敵三

▲
劉
瑞
勤
擊
落
第
七
架
敵
機 

南
京 
1n
日(
統 
一 
社)
電
;
中
國
最
著
名
殺
賊
之 

飛
行
家 
劉
瑞
勤 
以
其
勇
敢
善
戰
，。外
人
稱
之 

爲
中
國
之
烈
治
杜
凡-(
烈
氏
於
上
次
歐
戰
時
。。 

爲
德
國
最
著
名
勇
敢
善
戰
之
飛
行
家)
。 

昨
星
期 
一 
日
劉
氏
乂
擊
落
第
七
架
之
日
賊
機
。。 

蓋
星
期
宣
日
制
氏
駕
駛 
一 
飛
機
。
在
北
牛
附
近 

空
際
。。與
賊
機
三
架
戰
鬥:
副
氏
先
擊
落
賊
機 

一 
架 

—賊
機
墜
落
地
時
着
火
。一 另
將
賊
機
- 
架 

舉
傷
。。此
賊
飛
机
遂
失
却
戰
鬥
力

"C

其
餘
一 
賊 

機
亦
爲
捌
氏
擊
墜
於
賊
軍
防
線
內
云
。。 

。倭水兵截留英輪船二隻 

倫
敦

1tt
日
電
：
是
日
路
透
社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電 

云
。日
賊
水
乓
在
中
國
海
面
，是
日
擅
登
英
輪
船 

兩
隻
搜
査 
該
兩
船㊀
爲
浙
江
號(
貳
千
壹
百
七 

十
二
噸)
。。㊁
爲
溫
州
號(
叁
千
二
百
十
三
順)
、 

此
山
船
皆
懸
掛
英
旗
者
。。日
賊
水
兵
登
船
後
。。 

要
求
船
主
將
船
之
册
紙
交
出
驗
看
一
。欲
察
其
是 

否
確
在
英
國
領
事
館
登
記
也
；
看
畢I
方
准
其 

開
行
云
。。

■
敵杂將與我軍五十萬對壘 

上
海
卅 
一 
日(
美
聯
社)
電
。。日
賊
運
兵
船
由
賊 

國
載
來
之
新
兵
。
逐
漸
在
長
江
南
岸
登
陸)
。而 

賊
飛
機
則
在
中
國
內
地
投
炸
。。
一 般
厳
事
觀
察 

家
信
得
不
久
有
日
賊
軍
九
萬
。。與
駐
上
海
及
南 

京
一 
帶
之
華
軍
五
十
萬
對
壘
云
。。

♦
華機誤擊意輪船 

上
海w
一 
日
虞
。最
近
華
機
又
誤
擊
意
大
利
輪 

船
某
號
：
擊
斃
意
人
水
手
一
名 
一
擊
傷
意
水
手 

一
八
名
暨
乘
客
三
名
。"
關
於
此
事
。。中
國
政
府
已 

允
賠
償
云
。。

■
藍烟通公司船亦不赴滬 

上
海
八
月 #
賣
日(
統
賣
社)
電
。"
賀
華
總
統
船 

被
炸
後
。C
聞
詩
不
亞
輪
船
公
司
。經
電
令
「坎
拿 

大
皇
后
一
。於
九
月
五
日
勿
埋
上
海
。。同
時
。
大 

英
火
輪
船
與
藍
烟
通
兩
公
司
。亦
由
佈
所
屬
船 

隻

。將
來
不
赴
上
海"
。

關
此
。。美
國
駐
遠
東
海
軍
司
令
官
之
耶
納
氏
。c  

趣
訓
諭
美
國
商
船
。。勿
到
上
海
。。

\

**-

4
.

縫 
永
安
公
司"
^
^
 

江餐館 
富
利
菓
舖 
蓬
萊
餐
館
季
聰
萌

▲
励辞祇中籍商會聯合1̂

1

募救國 
一▲以下各
五
十
元 
超
時
裁
一 

房炉

白
宮
餐
館
破
 

義指處徵信佈吿 

(

中
華
烟
草
公
司 
粤
京餐館 中
萃
藥
房 
陳
俊 
葉^B

 

爲
佈
吿
事
：
邇
者
日
賊
人
寇
中
國•
・
紛
至
沓
來
・
・
逞
其
海
陸
空
一 

爲
遇 
梁
當 
倚
永
壽 
江
章 
謝
麗
均 
梁
達
呂
解
" 

三
軍
势
力
：
爭
城
爭
堆
：
我
國
車
勇
敢
善
戰
・•
予
敵
重
創■
・本一 

周
力 
程
閏 
梁18

•I 

i
 
/
 

( 

商
會
執
事
聞
机
：
爱
特
召
開
緊
急
曾
繕
・
，又
得
熟
心
愛
國
僑
胞
一 

安
樂
園 
林
鏡
池 
相
免
齡j
林
履
札/
朱
固
餌 
剛
収
栩 

參
加■
・
共
同
組
織
籌
募
敕
國
義
捐
處
・
・
卽
于r
六
十
七
兩
日
・・i

，
—

：

J

梁一 

簡
永
緒 
錦
新 
廖
翼 ®

常

汽

V
 

翁
望 

李
君
實 
李
其
椅 
李
發
根 
余
輔 
崔
材 
葉
森
一 

聯
同
出
轉
積
極
勖
捐
・•
幸
得
會
員
與
僑
胞
：
表
示
貌
势
之
同
情
一 

李
舉
端 
伍
根
廷 

李
績
研 
黃
昂

>6 
林
善
聴 
黃
寛
光 

，・
慷
慨
捐
助
：
故
在
欲
兩
日
短
速
時
間
中
：
共
捐
得
國
幣
叁
萬
一 

林
善
槐 
甄
雲
忠 
關
福
全 
林
其
進 
林
其
興 
李
其
耀 

五
千
有
奇
，•
嗣
因
全
僑
共
同
組
織
之
加
倉
大
雲
高
華
華
僑
救
國)

李
常
述 
余
賢
和
皆
培
遇
李
長
溢
李
矩
耀

®-
灼
峰 

等
餉
總
局
成
立
：
本
義
捐
處
卽
刻
自
動
食
布
結
束•
・
同
時
表
示
御
 
根
酔
耀
忠
 
周
銓
光
黄
振
興
«
健
隽
周
瑞
年
 

合
力
柵
誰
籌
餉
總
局
・
・
以
歸
統
一
捐
欵
：
仰
我
會
員
暨
列
位
僑
一
—！

%

可

1

R
 

：
一
爲
觀
全
黄
玉
華
 
朱
玉
孚
s
 宗
揚
陳
鴻
文
關
物
厚
 

胞 。•
直
接
向
該
總
局
捐
欺
便
妥
：
本
義
捐
處
卽
于
十
人4 -
九
兩
~ 

朱
膚
閏 
朱
月
眉
楊

66@
一 
梁
得 
幡
沃
黄
位
 
曹
成 

「L

n

b

毅
. 

〃 J
,

李
金
應
江
石
如
梁
宏
洲
』

蘇
練
梁
浄
朱
亮
 

往
責
路
銀
行••
電
匯
國
幣
叁
萬
五
千
貳
百
元
・
・
交
政
府
指
定
統
一 

蘇
容
芳 
程
觴
芳 
葉
廣
疇 
鄭
金 
蘇
宏 
葉
枝 
曹
杜 

收
，
以
資
救
國•
，除
將
會
員
及
一 
6
燕
球
楊
平
章
 
楊
念
藩
周
敗
發
 
楊
日as  

1
 

僑
胞
捐
欵
姓
名
銀
數
・
・
電
匯
收
條
・
・
先
行
登
報
徵
信
外
：
另
繕
一

日
・•
進h
催
收
認
捐
欵
項
・•
$
朝
貳
怡
日•
・
會
同
全
体
勤
捐
員

辨
全
僑
義
捐
南
京
僑
務
委
員
會

：
：4
，1
周
啟
發 
暢
日
標 
楊
添
培 

曹
木
根 
楊
膚
深 
徐
大
河 
高
文
朗 
曹
日
桃 
曹
家
泰 

曹
堅
林 

8|

暢政 
楊
均
容 
曹
錦
聯 
黄
桂
清 
曹
渭
泉 

馮
興
華 
曹
有
全 
鄭
釘
尊 
曹
玉
基 
黄
文
田 
曹
建
明 

曹
深
志 
曹
桂
炎 
周
寅
宗 
江炳 
髙
聴 
蘇
波 
曹
浩 

蒋
義
仔 
曹
樹
棠 
曹
容
長 
曹
則
彬 
曹
樹
芬 
黄
福
相 

屬
廣
添 
黃
金
澤 
周
畑
施 
楊
順
怡 
梁
慶
鹿 
蘇
恩
宏5 

黃
紀
松 
馬
恒
沛 
關
錐國 
曹
焯
賢 
沈
進
凌 
陳
杳
散 

陳
福
奉 
陳
兆明 
楊
伯
安 
曹
振良 
李
金
有 
曹星爲宀 

陳富華 
陳
炎
嵩 
張
煥
章 
黃
珠
深 
黄
傳
錦• 
制
西
義 

啟瑞 
李三盛 
胡
耀
植 
劉
祥 
區
祿 
郎
厚
80.*
 

朱
規 
蘇
芝 
楊
佐 
周
堅 
廖旺 
楊
芬 
，陳
梓
林 M 

黃
敦
傳 
周
春
年 
馬
執
政 
甄
光
折 
吳
贊
滿
黄 »
*
 

林
春
賀 
黃
世
景 
喝禮中 
沈
燦 
黄
郁W
彩 
暢
眼 

張
餘
慶 
蘇
樹
功 
雷
維
意 
暢
堅 
羅
全 
二
沈
淸
黄 *
 

朱
少
英 
周
金
熾 
6
光
週 
郎
顯 
蔡
生 
林
有*
簾 

關
國
煒 
鄭
彰
欽 
黄®U

盧
厚 
鄭
宏?
廖
龍"
罪
 

鄭
添
松 
黃
照
豪 
許
昌
平 
永隆 
林
泉 
驗
籠
处
矗 

余
祝
中
楊
容
和 
曹

金

進

，
--,:;0! 

▲
以
下
各
四
十
元
李
滋
來
嚴
國
森 

"  

v

s

®

@

 

▲
以
下
各
卅
元 
舉
操
氏
藥
房
，季
集
客
車 
禺
廉
政
可
王
城 

摩
登
餐
館 
林
立
富 
雷
宜
祝 
林
國
彬 
周
家
就K
I1祖 

李
有
德 

.6 從
灼
夫
人 
為國强 
方
生̂
» 優
爨!#
1*: 

朱
耀
祖 
梁少成 
何
龍正 
朱
發
修 
鄧
魯
港
斎
葉
兼
檢 

朱

奕

進

：
"! 義
 

▲
以
下
廿
五
元 
黃
煒 

 ̂

疑
盗讖 

▲
以
下
名
卄
元
富
隆
公
司
花
旗
農
產
李
海«
 

梁溢 
廣
德
隆
馬
ig記 
李
宗
卓
夫
人
，李
宗*
無
赛I
 

朱
昌
博•
朱
廣
德 
李
樹
來 
李
羣
英 
勞
二
妹.
當
K
 

.
李聖傳 
關
國
堯 
關
崇
釗 
李
學
瑤 
黄
仕
興 
研
觀»
 

關
祟
漢 
林
舉
麻 
余
燕
中 
李
偉
休 
廣
州
餐
館
子
淞
隱 

周
成
藝 
李
幌 
$: 
黃
鴻
儒 
李
業
聖 
李
富
夫
人.
馬
極 

朱
廣
煒 
李
長
慶 
方
桂
合 
馮
定
波 
&
玉
翠 
譚H

i 蒐一 

黃
瑞
蘭 
S
紀̂
 
聶
月
蓮 
劇
志
堯 
李
希
寰 
梁
勲«
 

黃
傅
彩 
徐
貫
儒 
陳
煒
中 
廖
理
蘇
發
黄
 &
!
 

鄭 
康 
曹
泰
占 
梁
少
如
關
國
超
楊
芬 
高
也
魂 

爲 
景 
林
舉
探 

一  

1

 

▲
以
下
各
十
五
元 
朱
桐
修 
李愛來 

一独 

▲
以
下
各
十
元 

馬
小
珠 
馬
小
玉 
爲
小
鳳 
馬
玉«
 

林
善
富
關
國
瀚 
溫
日
明 
爲
爲
平 
薛
覺
慶 
關
崇"恥 

雷
維
簡 
周
元
瑞 
蘇
北
巨 
李
朗
軒 
余
敦
和 
李
態®
 

林 
明 
黃
愛
傳 

.

.
j 

江桂權 
黄
銳
世 
李
兆
柴
李   

®
®

具
呈
文
・
・
連
同
各
個
人
捐
欺
副
收
條
・•
呈
筋
僑
務
委
員
曾
査
核 

備
案
・
・
幷
請
僑
委
會
或
財
政
部
，・
給
予
各
個
人
捐
款
收
條
・
・
偷 

若
政
府
未
有
規
定
此
項
辦
法
・
・
至
低
限
度
・■
亦
呈
誚
准
給 
一 總 

數
收
條
：
属
時
如
有
寄
到
・•
富
存
報
章
刊
出••
以
供
衆
覽
而
昭 

大
信
：

、
議
将
會
員
暨
僑 

861 捐
欺
姓
名
銀
數•
・
電
匯
收
條
電
模
，， 

登
錄
如
左■
・
以
資
徵
信
・
・
如
有
考
漏•■
幸
賜
指
正
：

Olla
水 
ti.g
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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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 

A
 
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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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 

U
 

P
 

Hr

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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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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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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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

$10

▲
以
下
各
壹
千
元 
金
然
楼
李
仍 
廣
萬
生 
金
利
源
林
舉
振 

輔
行
公
司
李
日
如 

國
光
公
司
朱
直
民 

元
發
公
司
李
照
研

蔣
安
繫 
合
生

海
鳴
閣 
曹
仲
雅

▲
以
下
六
百
元
.
五
洲
藥
房
朱
去
非

▲
以
下
各
五
目
元 

雷
學
溢
公
司 
廣
裕
隆
關
崇
頴 
楊
錦
荣 

永
生
饒
記 

大
漢
公
報 
林
源

▲
以
下
各
叁
白
元 
廣
珍 

李
來
哲 
瑞
英
昌
梅
寶
蓮
女
士
 

時
花
花
舖 
圖
新6

：

▲
以
下
各
貳
耳
元 
參
義
公
司 
朱
俊
裘 
美
盛
金
舖 
華
利 

隔
記
肉
店 
麥
開
友 
張
椿
杰 
中
原
興 
雷
健
兒 

三
利 

美
綸
靴
舖 
廣
濟
堂 
徐
宗
智 
謙
樂
餐
館 

▲
以F
各
豊
百
五
十
元 

荣
生
隆 

民
新
理
髮
所 

▲
以
下
各
壹
百
元 

永
華
公
司 

和
安
押 
李
聖
創 
葉
春
裔 

新
源
靴
舖 

和
發
餅
舖 
美
昌
許
桓 
西
湖
餐
館 
季
昆
美 

錦
彰
衣
舖 
荣
榮
公
司 
共
和
餐
館 
利
民
餐
館 
甘
榮
佳 

司
徒
英
石 

昌
隆
肉
舖 
振
利
靴
舖 
勝
隆
鶏
舖 
葉
求
欽 

文
化
印
務
局 
林
兄
弟
公
司 
生
隆
棧 
美
和
棧 
朱
長
成 

馬
恒
兆 
李
酸
來 
雷
維
韶 
心
田
公
司 

李
灶 
李
梓
良 

黃
廣
進
•
林
立
寬 
爲
從
灼 
華
僑
酒
樓 
李
丁 
莫
猷
惠 

徐
福
炎 
湯
靄
棠 
大
觀
園 
黃
英 
周
金

▲
以
下
捐
七
卜
元 
葉
求
錦

▲
以
下
各
五
元

▲
以
下
三
元 
伍
植
臣

統
計
捐
壹
千
元
者
拾
名
共
豊
离
元

捐
六
百
員
者
壹
名
共
六
百
元 

捐
五
百
元
者
六
名
共
三
千
元 

捐
三
百
元
者
六
名
共
壹
千
八
百
元 

捐
貳
百
元
者
十
四
名
共
貳
千
八
百
元 

捐
壹
百
五
十
元
者
貳
名
共
三
百
元 

，捐
豈
百
元
者
四
拾 
一 名
共
四
千
豊
百
元

，1

,


